附件2 
入库专家权利义务
一、入库专家享有以下权利： 
（一）按照抽取使用要求，依法承担河源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委派的工作任务。 
（二）根据参与工作需要，依法依规获取相关文件、资料和数据，独立发表工作意见。 
（三）对专家组织、服务和管理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四）依法依规取得劳动报酬。 
（五）申请退出专家库。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二、入库专家承担以下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政策制度规定，遵循职业道德，独立、客观、公正、廉洁地履行职责。 
[bookmark: _GoBack]（二）按照抽取使用要求，参与河源市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相关专家工作，包括赴工作地以外的地市开展项目评审等工作。 
（三）如实全面提供推荐入库所需信息和证明材料，并在相关信息发生变化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联系河源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进行变更。 
（四）具有法定回避情形、与项目相关方存在利害关系或其他可能影响客观公正开展工作的情形，应当主动回避；服从全市工业和信息化系统提出的回避要求。 
（五）协助、配合全市工业和信息化系统对专家的监督评价。 
（六）入库专家不得以河源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专家库专家名义开展对外活动，不得利用参与相关工作便利获取不正当利益，不得参与可能影响咨询意见公正性的活动。 
（七）严格遵守保密制度，不得泄露参与相关工作获取或掌握的有关文件、资料、数据及其他工作内容，不得擅自发表参与相关工作事项的有关意见和言论。 
（八）严格廉洁要求，不得接受利益相关方及其请托人的送礼和宴请。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